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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辰溪县锦滨镇人民政府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内设机构10个，分别为党政办公室、党建办公室、财政所、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人员编制情况
辰溪县锦滨镇人民政府共有财政供养编制数109个，其中行政编30个、事业编62个、自收自支编2个、消防协管员15个，单位实有人数108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1、党政办公室：负责协助镇领导处理日常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协助抓好纪检、监察、群团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文秘、接待、后勤、信息、统计、档案、调研、督查工作；负责政策性文件、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核和上报备案以及行政执法证件的使用管理，承办以镇政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和行政复议案件，具体承担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和行政执法监督的各项工作；联系联络人大、政协工作，承办镇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党建办公室：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对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奖惩、任免、后备干部的培养选拔和党员发展教育等工作；负责本单位干部职工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承担基层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建带群团建设等职责；负责武装、民宗、群团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 3、财政所：负责编制和执行镇政府财政预决算工作，管理预算内外资金、编制财政预算草案；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活动；负责财政收支管理，乡财政性资金债权管理；负责政府性项目及大额固定资金等方面的内审工作；负责党委会等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工作。 4、经济发展办公室：贯彻国家对农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资源配置和产品品质改善实施服务；负责全镇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和重要项目申报工作，指导全镇各村编制农村经济、项目立项，做好统计工作；引导各村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好农业新技术的培训教育和职称评审工作；收集和反馈农业综合信息，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积极发展信息、中介、行业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负责环境卫生工作；负责畜牧兽医的疫情监控及防疫工作；承担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5、社会事务办公室：积极宣传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指导工作；负责行政区划，救灾、救济物资的管理与发放，灾民的安置，困难户的救济与扶贫，散居五保户的管理，积极开展社会募捐献爱心活动，负责残疾人事业的管理与协调；负责义务兵优待款及各项抚恤金的发放；负责民族宗教与侨务工作；负责城乡建设规划的编制，城镇、乡村建设工作；负责土地使用、管理及其相关工作；完成党委、政府分配的其它中心工作。 6、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应急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健全乡、村两级社会治安（平安建设）、信访维稳、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指导协调民事纠纷调解处理工作；加强法制教育，广泛开展农村普法宣传；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开展 “两劳”人员的帮教工作，强化社会治安；负责安全生产监管、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等工作；承办镇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7、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负责实施村规划和村镇建设管理等工作。监督、指导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按照管理权限，指导、协调和实施自然资源、林政管理、造林绿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组织协调生态环境污染事故与生态破坏事件查处，承办镇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8、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乡镇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负责宣传和贯彻执行农技、农机、水利、林业、畜牧水产、动物防疫、农村经营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为辖区内农村、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负责农技、农机、水利、畜牧水产、动物防疫、林业等方面技术推广应用与指导，负责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防治和农产品质量监管服务；负责水利基本建设的规划实施、辖区水利设施防洪保安与开发利用以及防汛抗旱工作；负责保护森林资源、推广林业科学技术、加强林区生态建设、森林防火与病虫害防治；做好其他相关社会服务工作。 9、便民服务中心。为乡镇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负责“六办”及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相关派出（驻）机构人员入驻办事大厅，集中开展便民服务和网格化综合管理的事务性、辅助性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日常管理、督查考核等工作。协调优化营商环境事务，集中受理和办理（代办）与群众、企业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审批） 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及“12345市民服务热线”事项；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管用，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政务服务公开工作；加强乡镇便民服务大厅及网上服务平台建设，指导辖区村级便民服务点建设，充分发挥综合便民服务作用。 10、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安全生产、消防、森林防灭火及其他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农业农村、林业、水利、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日常执法活动和重大案件线索巡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统一授权，以乡镇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并接受有关县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作为综合执法平台，统一组织辖区内派出（驻）机构的执法力量和资源，实行联合执法；负责河长制、路长制、环境整治、爱卫等监督检查和执法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2024年度已设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无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度部门决算收入18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896万元，比上年增加51.2万元，增加2.8%，原因是其他收入的减少。2024年度部门决算支出18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896万元，比上年减少112万元，减少5.58%。2024年度政府采购15.8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部门决算基本支出164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6.7%。人员经费1350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2.1%；公用经费29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7.9%。结余财政资金0万元，基本支出结余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部门决算项目支出25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3.3%，为预算内追加项目。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我镇秉承“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宗旨，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之规定，控制“三公”经费等支出。“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36.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7.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7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自评得分93分。
（二）综合评价情况。
1、部门预算控制较好。“三公”经费未超本年预算和上年决算支出，“三公”经费实际执行控制良好。除积极主动压缩“三公”经费外，我镇2024年还严控打印费等办公经费。
　　2、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总体执行较好。
　　3、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为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提供了有效保障。
4、职责履行及履职效益方面，制定了绩效目标考核办法，各内设机构本年度按照考核办法及工作要求履职尽责，达到年初目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不准确，公用经费支出大，厉行节约措施有待加强。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按照上年度预算和决算，认真研究并准确编制下一年度预算。
2、严格控制公用经费开支，厉行节约。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